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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387][bookmark: _Toc2761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38][bookmark: _Toc19988]一、项目概述
为保证员工办公环境安全，本项目需对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223号的广州生产指挥中心园区1号楼1014房实施室内空气污染物检测与治理工作。该用房套内面积约75㎡，共计放置10余张木制会议桌，其中房内天花装饰为石膏板，墙面装饰为布艺类软包，地面装饰为地毯。
[bookmark: _Toc21965][bookmark: _Toc23495]为了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特编制本项目技术规范书。
[bookmark: _Toc24437]二、实施内容与要求
（一）法律法规
包括但限于以下国家、行业的法律规范和标准，若法规和标准变动或更新，按新发布的检测规定为准。
1.《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
2.《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3.《食品安全法》。
（二）实施内容
[bookmark: _GoBack]成交方对采购方指定的房间开展空气污染物检测与治理工作，治理前后需开展专项空气质量检测工作，作为质量效果的衡量标准。若治理前检测数据达到《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的Ⅱ类标准要求，成交方无需开展治理；若当场检测数据不达标，成交方开展下一步治理工作，并完成第三方检测，直至检测结果达到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10011]三、工作流程
（一）前期准备
1.熟悉现场：成交方在获取中标通知书后，应及时联系采购方并到现场查看，与采购方共同商定工作开展时间。
2.组织作业前交底：由采购方组织成交方项目负责人到现场开展作业前交底，明确园区内作业的具体要求。
（二）实施作业
1.治前检测：成交方应根据采购方的要求，在进场后对1号楼1014房开展第一次空气污染物检测并出具报告，检测内容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氨等，检测机构由成交方聘请具有CMA认证资质的第三方开展，但事前需上报采购方同意。若当场检测数据不达标，成交方开展下一步治理工作；若现场空气污染物达标，成交方无需开展治理。
2.空气治理：成交方应根据房内面积、座位分布、污染源位置等因素，合理确定治理点位，采用先进、有效的空气污染治理技术，如光触媒技术、生物酶技术等对房内的空气污染物进行治理。
（三）项目验收及结算
1.治后检测：成交方完成治理后，采购方将在3个工作日后开展验收检测，成交方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必须具有CMA资质（聘请的机构事前需报采购方同意）。治理后的各项污染物数据应达到《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的Ⅱ类标准，即甲醛浓度不超过0.08mg/m³，苯浓度不超过0.09mg/m³，甲苯浓度不超过0.20mg/m³，二甲苯浓度不超过0.20mg/m³，TVOC浓度不超过0.50mg/m³，氨浓度不超过 0.20mg/m³。如检测结果不达标，应免费进行再次治理，直至达到标准要求（治理后检测出现不及格的情况，采购方不支付检测费用，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方承办）。
2.检测报告出具：治前检测和治后检测均应在检测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出具，其中治后报告须为数据达标的报告，且具有有法律效应的CMA印章，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TVOC六项数据。
3.费用结算：本项目据实结算，结算模式有以下两类
（1）治理前的检测该用房各项检测数据达标，无需开展后续的治理工作的结算情形：采购方在获取报告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成交方签订竣工验收结算表。自验收通过后，成交方应在10日内出具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方将在30个工作天内完成支付。
（2）成交方完成治理前和治后的检测，以及对应的治理工作的结算情形：采购在获取两份报告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成交方签订竣工验收结算表。自验收通过后，成交方应在10日内出具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方将在30个工作天内完成支付。
注：若成交方未能按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实际开票税率与投标时不符，采购方有权根据实际收取的发票类型及税率从结算价款中直接扣减税款差额。
4.其它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
[bookmark: 2.4  抽样数量][bookmark: _bookmark5][bookmark: _Toc7715][bookmark: _Toc12224][bookmark: _Toc14588][bookmark: _Toc26876_WPSOffice_Level1]四、工作要求
（一）成交方应在充分了解本项目服务内容的基础上，提供专业、规范、高质量服务，并对服务质量做出可量化的承诺。
（二）工作时间要听从采购方安排，一般安排在非上班时段，成交方应穿其公司统一制服或挂工牌，作业期间不得影响采购方工作秩序正常运行。
（三）工作过程，采购方不提供任何工器具，成交方需结合现场实际配备工器具，不能因缺少工具延缓作业进度。
（四）成交方应按照维修技术要求，做好现场安全措施，做到工完场清。
（五）成交方对治理效果应具有长期稳定性，在采购方不增加新的污染源的情况下，成交方提供10年的质量保证期，自双方签署竣工验收结算表之日计算。
[bookmark: _Toc16815][bookmark: _Toc30267][bookmark: _Toc593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774]五、安全要求
（一）成成交方应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规定，配备好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措施方可开展工作。
（二）作业前，成交方认真检查计量工具、检测工器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国家强制检测要求的计量工具或治理工器具，要做到全数检查。
（三）作业过程，成交方要注意场地、环境、设施设备的安全保护，不得损坏周边设施。若出现损坏，成交方应照价赔偿。
（四）作业前，成交方项目负责人应对其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技术交底；检测与治理过程中，成交方不能触碰无关本次作业的任何设备。
（五）成交方进出园区应严格服从采购方外来人员管理相关要求。
（六）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执行。
[bookmark: _Toc11564]六、其他要求
（一）成交方所使用的治理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具有无毒、无害、无二次污染等特点。为确保采购方利益，成交方需提供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使用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二）各投标方在投标前请认真阅读本《技术规范书》，在报价时严格按照服务平台所示，提交盖投标单位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员签字/签章的报价表(详见附件1)。（注：如若签字人员为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版本参考附件2，若不提供，报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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